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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hrss.sz.gov.cn/xxgk/zcfgjjd/zcfg/jycy/content/post_9380182.html） 

 

附錄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补贴和奖励有关事项的通知 

深人社规〔2021〕11 号 

 

各有关单位： 

为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促进困难群体就业，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完善就业援助政策的通知》（深府〔2013〕60 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深府规〔2017〕12 号）有关规定，现就申请和支付用人

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各项补贴、奖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补贴和奖励的条件 

（一）在本市注册登记且依法纳税的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同时符合以下全部条

件的，可以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招用奖励： 

1.与招用人员签订 1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 

2.按规定为招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 

3.工作（岗位）地点在本市范围内； 

4.工种岗位不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①非员工制的家政服务（含钟点工）； 

②促销员、推销员、产品（服务）推广员、业务员、送单员、业务经理（助理）、私人家

庭作坊、个体商贩； 

③无固定薪金、无固定工作地点、工作内容不明确或者工作时间不饱和的； 

④个体工商户主及其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和未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但

登记失业满 3 个月的 35 周岁以上女性、45 周岁以上男性失业人员（以下简称“35/45 人员”），

企业投资者、经营者； 

⑤社区股份有限公司招用“农转居”就业困难人员； 

⑥劳务派遣机构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和 35/45 人员派遣往用工单位的； 

⑦对从原用人单位离职办理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后重新在原用人单位上岗的，

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时间与回原单位工作时间相距不足 12 个月的。 

（二）用人单位承担政府采购的工程、服务项目时，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符合本通知第

一条所列条件的，可以申请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但不能申请招用奖励。 

（三）用人单位招用经认定的零就业家庭人员并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按照就业困难人

员的补贴项目和标准给予补贴和奖励。但零就业家庭人员年龄不满 35 周岁的失业人员享受补

贴和奖励等政策时间不超过 1 年。 

（四）用人单位招用 35/45 人员并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和招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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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申请岗位补贴。 

二、补贴和奖励标准 

（一）岗位补贴 

按每人每月 900 元的标准对上岗的就业困难人员给予岗位补贴。岗位补贴不列入工资计

算。 

（二）社会保险补贴 

按本市最低缴交社会保险费标准，对单位承担部分 100%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个人应当

缴交的社会保险费部分由其本人支付。 

（三）招用奖励 

1.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按每人每月 300 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奖励。 

2.招用 35/45 人员并符合本通知第一条所列条件的，按每人每月 100 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

位奖励。 

三、申请补贴和奖励的程序 

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自行招聘就业困难人员（含零就业家庭人员、35/45 人

员，下同）均可以申请补贴和奖励。办理程序如下： 

（一）补贴和奖励 

1.申请。用人单位应在与就业困难人员正常履行劳动合同并为其缴交社会保险的 6 个月

内进行补贴和奖励的首次申请，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在首次申请补贴和奖励后，以三个月为周

期，于每季度首月 20 日前，进行补贴和奖励的申请。 

2.审核。用人单位注册地所在区或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在收到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

完成核岗审核。 

3.公示。公示 5 个工作日有异议的，经过调查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不予补贴并告知申请

人；公示无异议的，或有异议但经过调查异议不成立的，进入支付环节。 

4.支付。公示通过后次月月底前，按规定程序据实将补贴和奖励分别拨付用人单位和员工

的银行账户。 

（二）申请材料和程序 

补贴和奖励的申请、审核、公示和支付等具体经办流程和所需材料由市公共就业服务部

门通过办事指南另行制定。 

（三）享受补贴和奖励期限 

享受补贴和奖励起始时间从用人单位发放员工整月工资并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第一个月时

起算（用人单位延期申请的最长可以追溯 6 个月），除享受政策之日距其法定退休年龄（男 60

周岁，女工人身份 50 周岁，女干部身份 55 周岁）不足 5 年的人员可以延长至退休外，其他人

员累计最长不超过 3 年。 

四、停止支付补贴和奖励 

（一）用人单位或者已上岗就业困难人员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终止发放补贴和奖励： 

1.因用人单位原因，连续未缴交社会保险 3 个月以上； 

2.已上岗就业困难人员享受补贴期间改由其他单位缴交社会保险，但员工在原补贴申请

备案用人单位所属的集团公司内部岗位流动以及用人单位名称依法变更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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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上岗就业困难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4.享受补贴和奖励时间已满规定期限； 

（二）因用人单位原因连续未交社会保险不超过 2 个月的，应当重新为员工缴交社会保

险后方能继续申请补贴和奖励。停交期间的补贴和奖励不予支付。 

五、监督和管理 

（一）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在每期补贴发放前，对享受补贴人员的实际在岗情况进

行核查。核查中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支付各项补贴和奖励： 

1.用人单位填报的申请资料与实际核查情况不符的。 

2.用人单位虚假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骗取补贴和奖励的。对已发放的补贴和奖励予以追回，

同时取消该用人单位申请补贴和奖励的资格，并予以公告。 

3.用人单位强制员工承担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未如实申报员工工资、支付工

资低于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不予支付补贴和奖励，并转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依法处理。 

4.就业困难人员与用人单位联合骗取补贴的，取消其就业困难人员的身份，追回已支付的

补贴和奖励，并在 36 个月内不再受理其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申请。 

（二）各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设举报通道，公布举报电话，受理并查证有关骗取补贴

和奖励的举报。举报一经查实，各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将骗取补贴和奖励的用人单位及就业

困难人员信息予以公告，并由区（新区）人力资源部门计入申请人信用档案。 

六、其他 

本通知自 2021 年 11 月 18 日起执行，有效期 5 年。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1 月 18 日 

 
 


